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齿轮加工机床装配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www.cqbn.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10，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1
	齿轮加工机床装配项目
	重庆巴南工业园区界石组团B区公路物流基地A24-1/02M2地块
	普锐森（重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境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租赁厂房总建筑面积约2830平方米，设置主轴装配车间、部装装配区域、总装装配区域、电器装配车间等，配置1台磨床、2台钻床、1台车床和1个补漆房，配置25个装配工位，实现年产齿轮加工机床50台的生产规模。总投资1000万元，环保投资15万元。
	一、施工期

施工期主要是厂房内部装饰、设备安装调试，工程量小、工期短，对周边环境影响弱，施工期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

（1）废气：喷漆废气：经过滤棉＋两级活性炭处理后经1根20米高排气筒排放。
（2）废水：生活污水、地面清洁废水：依托厂区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接管标准后排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污水处理厂集中深度处理，COD、BOD5、氨氮、石油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 类标准，其余因子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SS排放标准执行8mg/L后排放花溪河，最终进入长江。

（3）噪声：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减少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4）固废：一般固废:设置1个固废暂存间，约10平方米，一般固废收集后暂存一般固废，由资源回收单位处理，进行“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处理，设标识牌。危险废物:设置1个危废贮存点，约10平方米，危废集中收集后交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贮存点进行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处理，并设置标志牌。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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